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发布滨海新区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链式”数字化转型
案例申报指南的通知

津滨工信发〔2025〕29号

各开发区、各街镇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推动滨海新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建设，按照《关于实施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建设工作的通知》（见附件1）部署，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开展滨海新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链式”数字化转型案例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方向及金额
围绕着技术赋能、供应链赋能、平台赋能、生态赋能、绿色赋能或产业链赋能模式，智能测控装备制造业、重大成套设备制造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行业领域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和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开放技术、资金、人才、服务等资源，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链式”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案例，按照《滨海新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见附件2），获得认定后，给予不超过50万元资金奖补。
2、 案例申报
（一）申报要求
1.申报单位为注册在滨海新区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且正常依法纳税。
2.申报单位依法经营，财务制度规范，企业经营状况良好。
3.企业通过技术赋能、供应链赋能、平台赋能、生态赋能、绿色赋能或产业链赋能（详见附件3）等途径，向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和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开放技术、资金、人才、服务等资源，助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4.企业资源整合能力突出，能够有效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数字化转型（带动不少于5家中小企业），产业链上下游协作配套能力强。
（二）申报材料
1.《滨海新区中小企业“链式”数字化转型案例申报书》（见附件4）；
2.项目申请单位应提供企业信用及综合能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复印件、在信用中国网站查询并下载本企业信用信息报告、在天津市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本企业信用信息，并打印本企业“信息类别分类”下“行政处罚信息”和“信用监管名单信息”页面，2025年最近一月财务报表、企业资质荣誉等；
3.带动中小企业的相关佐证材料；
4.项目合同、发票、支付凭证等财务证明文件；
5.其他需提供的资料。
（三）申报程序
1.各申报单位填写《滨海新区中小企业“链式”数字化转型案例申报书》（附件4），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至滨海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区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第三方机构（专家）采用“书面评审+现场答辩”方式对项目进行评审，提出综合评定意见，并经审议通过后进行公示。
（四）申报资料时间地点
各申报单位请于2025年12月5日前，将申报材料（一式5份、电子版光盘1张）报送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与交流合作室（天津市滨海新区大连东道1060号5号楼4楼5430室），逾期不予受理。


附件：1.关于实施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建设工作的
通知
2.滨海新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
3.滨海新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链式”数
字化转型案例要素条件
4.滨海新区中小企业“链式”数字化转型案例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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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区工信局 赵 堃  联系电话：022-63001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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